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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判解 
 ..................................................................................................................  

當事人閱卷權在審判終結後之適用可能──類推適

用33條第2項 

最高法院100年台抗字第690號判決 

──────────────────────────── ─ ─ 
【實務選擇題】 

 

被告阿瑟於審判判決確定後，為了提起特別救濟程序，針對其犯罪的相關卷宗與

筆錄影本，欲加以閱覽以了解其中作為犯罪證據的帳目是否有為檢方誤解或扭曲

之處，故聲請閱覽以下物品：帳目紀錄、筆錄影本、共同被告阿豪的認罪證言影

片，試問法官應如何處理： 

(A) 三者皆允許閱覽。 

(B) 僅允許閱覽筆錄影本，其他皆應拒絕。 

(C) 三者皆應拒絕其閱覽。 

(D) 僅允許閱覽帳目紀錄與筆錄影本，影片應拒絕。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於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四日增訂第二項「無辯護人之被

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但筆錄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

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

制之。」之規定，明文賦予無辯護人之被告閱錄卷證之權利，以利其防禦權之行使，

並於但書針對特別除外事由，規定得由法院就閱卷範圍及方式為合理之限制。本條

項明定「於審判中」四字，係相對應「於偵查中」為限縮，至於判決終結後，無辯

護人之被告得否以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為理由，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

本，法無明文規定。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任何人，在被告

案件終結後，均得閱覽訴訟紀錄。但對訴訟紀錄之保存或對法院及檢察工作有妨礙

者，不在此限。」，及我國實務對於「聲請再審之當事人，委任律師請求抄閱原卷

及證物，應准其所請」（台灣高等法院編印「辦理民、刑事審判紀錄業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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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點參照）之同一法理，則於判決確定後，無辯護人之被告以聲請再審或非

常上訴為理由，請求預納費用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既無禁止之明文，自應類推適

用上開規定，從寬解釋，以保障其獲悉卷內資訊之權利，並符便民之旨。 

【裁判分析】 

一直以來，我國實務都將閱卷權此一被告權利進行各種限縮，縱令閱卷主體部

分已略為放寬，惟在閱卷時點的部分，以偵查不公開與偵查資訊優勢之名，所為的

限制依然未有改變之跡象，對此學說上已多有批評，包括了以下數點： 

一、反面解釋忽略刑訴目的 

同上述對閱卷權主體之批判，採取條文反面解釋認為偵查中沒有閱卷權，未

必是正確的，相反地可能忽略刑訴之目的與法規範整體目的。 

二、憲法條文與釋字之推論 

自憲法第8條與釋字384號，可推導出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且不限於審判

中，偵查中亦應合於此要求，使被告不可淪為純然客體之地位，為最低之要求與

保障。偵查中無閱卷可能時，將無法對羈押等強制處分有辯駁的可能，連法治國

家要求的武器平等與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之最低要求，都無法滿足。 

三、以偵查不公開作為理由之不合理 

偵查程序中，基於偵查效率與偵查不公開，檢方在資訊取得上居於資訊優勢

地位，雖然偵查效能是法治國下刑事追訴犯罪的重要要求，但人權保障與正當公

平之程序，使被告不致成為客體，也是憲法之誡命。因此以偵查不公開為由，全

面排除被告取得資訊，並不合理。對於偵查不公開之內涵，未來應再思考。 

四、資訊優勢之質疑與偵查目的的思考 

針對檢方的資訊優勢，被告並非永遠不可改變其弱勢地位。偵查程序不再只

是審判程序的先前準備程序，除了偵查中錯誤會對審判程序帶來無以彌補的破

壞，偵查也負擔終結大量案件的任務。被告與辯護人在此階段介入實有必要。此

外從武器平等角度來看，我國實務在審判中對於被告與控方之間審查範圍有極大

差距，更難做為偵查中資訊優勢之理由，也難以正當化武器不平等的立法設計。 

本判決雖未改變偵查中不得閱覽的相關限制，惟在審判中的解釋上卻採去較以

往更為擴張的解釋，適度的利用相關法理與對本法第33條之類推，擴張對於被告權

利的保障，也可說是在缺憾之餘，令人稍感安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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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閱卷權。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二項： 

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但筆錄之內

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

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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